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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“131”创新型人才团队 
专项资助实施细则 

 

第一条 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市第十一次党代会

精神，切实落实《天津市进一步加快引育高端人才若干措施》，

加强“131”创新型人才团队建设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第二条  本专项主要资助“131”创新型人才团队开展

创新实践。每年资助不超过 50个团队。 

第三条  市人力社保局是实施“131”创新型人才团队

（以下简称：创新团队）专项资助的主管部门，主要负责工

作部署、评审推荐、经费划拨、评估检查等工作；各区人力

社保局、委办局人才工作部门是实施专项资助的责任部门，

承担组织申报、工作推动、成果总结等工作。 

第四条  申报专项资助的创新团队应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以“131”第一层次人选为团队带头人，核心成

员一般不少于 5人，并应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，平均年龄不

超过 45 周岁； 

（二）以省部级及以上重点学科、重点实验室、工程中

心、技术中心，以及院士专家工作站、博士后站、引智引才

示范基地等创新平台为依托，团队建设任务和创新目标明确； 

（三）依托单位综合实力较强，有明确的支持保障措施

和稳定的支持资金投入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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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近 3年承担过省部级及以上科研、技改和产业化

等创新项目、重点课题，或成果获得过省部级及以上科研、

学术等科技奖励，或在国内外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有影响

的论文，或通过科技成果转化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

效益。 

第五条  支持政策。本项目由市人才发展基金专项资助，

给予每个团队连续 3 年每年 30 万元资助，用于支持参加学

术活动、国内外研修、专业培训，以及出版学术著作、申请

专利、购买学术资料、聘请专家等。团队依托单位按照专项

资助额度，匹配不低于 1:1 的支持资金。 

第六条  申报程序 

（一）工作部署。市人力社保局一般于每年 3 月底前，

部署“131”创新型人才团队申报工作。 

（二）组织申报。各区人力社保局、委办局人才工作部

门组织所属用人单位开展申报工作，并在规定时间内，将核

实把关后的创新团队名单及其《天津市“131”创新型人才

团队专项资助申请表》，上传至市人力社保局指定邮箱。 

（三）资格预审。市人力社保局对申报的创新团队资格

进行预审，3 个工作日内将预审结果通知各区人力社保局、

委办局人才工作部门。 

（四）材料报送。相关区人力社保局、委办局人才工作

部门组织预审通过的团队依托单位提交书面申报材料，核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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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误后，在规定时间内将相关材料报送市人力社保局。 

（五）评审公示。市人力社保局组织专家成立评审委员

会，对推荐团队进行专业和集中两级评审，提出创新团队建

议名单，并在市人力社保局及相关区、委办局网站对建议名

单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7日。 

（六）审核批准。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市人力社保局将

创新团队推荐名单和相关材料报送市人才办。市人才办报请

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批；审批同意后，市人才办印发通知，

公布入选创新团队名单并颁发证书。 

第七条  申报材料 

（一）相关各区人力社保局、委办局人才工作部门及依

托单位的推荐函； 

（二）《天津市“131”创新型人才团队专项资助申请表》

（一式 3份）；  

（三）团队成员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；  

（四）核心成员职称证书复印件； 

（五）团队承担项目、获得奖励、发表论文、创造效益

等方面的证明材料。 

以上材料均需加盖依托单位公章，相关表格可从市人力

社保局官网（www.tj.lss.gov.cn）下载。 

第八条  资金拨付 

（一）市人力社保局与团队依托单位、单位所属区（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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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局）三方签署《天津市“131”创新型人才团队建设任务

书》（以下简称《建设任务书》），并向市人才办报送专项资

助申请报告； 

（二）市人才办核准并经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同意

后，通知市财政局、市人力社保局； 

（三）市人力社保局向市财政局提交年度资助请款报告，

市财政局将资助资金划拨至市人力社保局； 

（四）市人力社保局核对团队依托单位资金账户，并在

5 个工作日内将资助经费划拨给团队依托单位；团队依托单

位收到专项资金后，在 5个工作日内向市人力社保局报送收

款凭证，并通知创新团队。 

第九条  团队依托单位应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管理，严格

执行有关规定，专款专用，不得克扣或挪用。一经查实，取

消团队依托单位申请各类人才专项资助资格，追缴专项资助，

并依法依规追究单位和有关人员的责任。 

第十条  各区人力社保局、委办局人才工作部门要加强

对创新团队建设的指导和推动，及时掌握资金使用和创新进

展情况，每年向市人力社保局报送创新团队建设情况总结。 

第十一条  市人力社保局每年对团队建设情况及专项

资助使用情况进行考核。考核不合格的，予以通报批评，责

成其限时整改；对连续 2 年考核不合格的，取消团队称号，

停发或追缴资助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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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市人力社保局应加强资助资金的事中事后

监管，及时组织开展项目中期评估，并按照绩效评价管理办

法规定，对资助资金安排使用情况开展绩效自评。根据项目

实施情况，市人力社保局每年底向市人才办报送相关情况报

告。市人才办和市财政局负责对资助资金使用管理情况进行

定期检查和绩效评价。 

第十三条 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，由

市人才办、市人力社保局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